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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公告修正「少量車車輛能源效率提升改善計畫書相關申請暨審

查作業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 本部為辦理汽（柴）油引擎小客車（轎式、旅行式）之製

造之或進口申請少量車能源效率提升改善計畫，特訂定以

下相關申請及審查程序。 

二、 本公告所訂相關申請及審查以經濟部能源署(以下簡稱能源

署)為執行單位。 

三、 第一點少量車之範圍係指，廠牌車輛每年度全球生產量在

一萬輛以下或已獲製造國政府核給特定二氧化碳排放(能源

效率)標準之少量製造廠牌車輛，且前一年度在我國銷售量

三百輛以下者，其廠牌車輛製造及進口商得向中央主管機

關提出該廠牌車輛能源效率提升改善之計畫書，並依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事項辦理車輛能源效率提升。 



四、 少量車製造或進口商提出車輛能源效率提升改善之計畫書，

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 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地址、負責人、公司登記資本額、

銷售據點、聯絡人資訊等)及銷售車輛廠牌基本資料(生

產車輛工廠地址、車輛廠牌研發中心位置、研發中心

規模、廠牌車輛年銷售數量等)。 

(二) 上一年度於我國銷售廠牌車輛之銷售數及該廠牌全球

年生產量資料或已獲製造國政府核給特定二氧化碳排

放(能源效率)標準之少量製造廠牌車輛之證明文件(需

附可供查核驗證之相關資訊)。 

(三) 申請廠牌車輛目前車型具備之車輛節能技術，及其各

項技術對於能源效率提升之數據；廠牌車輛若於本辦

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七日修正發布前已於我國銷

售者，則需提供九十九年修正當年度在我國銷售之車

型與各車型銷售數及所使用之車輛節能技術資訊。 

(四) 計畫書執行期間，規劃於我國銷售之車型基本資料(含

各車型排氣量、車重等)、銷售量預估數與各車型使用

之節能技術及時程。 

(五) 計畫書執行期間，依據預估車輛銷售數量計算之該廠

牌車輛於本辦法規定之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以及各

年度可達成之加權平均能效目標值。 

(六) 若車輛已獲其他國家核定之少量車能源效率提升值或

二氧化碳減量目標值，應一併提交相關文件。 

(七) 其他相關佐證文件。 

(八) 前款文件須以紙本方式提出，並附電子檔；申請文件

涉及公司營業機密須於該申請文件明顯處註明。 

五、 能源署得邀集專家三人至五人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核，並

得邀申請廠商說明計畫書相關內容；少量車「車輛能源效

率提升改善計畫書」最長執行期限為五年，能源署得視計

畫書實際需要調整執行期間。 

六、 計畫書經審核通過，少量車廠商應依審定之計畫書內容及

期程實施；必要時，能源署並得派員至廠牌車輛製造廠查

核實施情形；若未依計畫書內容實施，能源署得限期請廠

商提出說明；限期內未提出說明或說明事項未獲同意，能

源署得廢止經核定之計畫書，並依本辦法第四條相關規定



辦理。 

七、 少量車能源效率提升改善之計畫書經審核通過後，倘有發生不

符合本作業規定第三點所定之少量車範圍者，或製造國所核給

少量製造廠牌車輛之證明有失效情形，自次一年度起即不適用

少量車相關規定。 


